
“外卖商家使用虚假图片作

为门店展示涉嫌违反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广告法等法律规定，

可能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州市

政协委员付伟谈道，不过，AI 图

片并不等于虚假图片，应以是否

达到基本真实和是否对消费者

产生欺骗、误导作为评判标准。

AI 图片如果只是对实景实物的

适当美化修饰，不影响基本真

实，则可以使用，但需要标注“图

片为AI生成”或者“图片部分内

容为AI生成”。

此外，他表示，在平台经济

时代，对餐饮业的监管也要与时

俱进、提质升级。具体做法可体

现为：加强信息共享，平台要将

入驻商家信息全面推送给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并实时更新；加强

监管执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

加强线上线下融合监管，引入人

工智能技术对存在“假堂食店”

嫌疑的门店进行重点检查，加大

随机抽查抽检的力度，开展假堂

食店专项整治，将非堂食店作为

监管重点，对卫生不符合要求的

线下门店依法予以处罚；发动社

会参与，平台应在显著位置设立

投诉专区或按钮接受相关举报，

鼓励市民通过12345、12315等渠

道举报食品安全相关问题。

近日，深圳鼓励外卖员在店

内取餐时，可以随手拍“黑餐

馆”，对此经验，付伟觉得可以借

鉴。他表示，因工作性质，外卖

员更容易发现“黑餐馆”，但应完

善保密和激励机制，保障举报人

的合法权益，由政府部门或平台

对举报人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在付伟看来，广州是全国首

个外卖餐饮推进“明厨亮灶”的城

市，总体情况不错。然而，由于明

厨亮灶非强制性规定，推进这项工

作还需要在政府引导、行业自律、

商家自觉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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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外卖平台上“商家”

一栏展示的图片，需要经过平台

审核吗？

有外卖平台客服称，餐饮店

需要提供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

可证、餐饮许可证、食品生产许

可证等证件，还需要准备餐厅环

境照片，包括门头、大堂以及后

厨照片。如果只做外卖不做堂

食，则可以不提交大堂照片。同

时，证件上的地址必须与实体店

地址一致。在上传相关证件以

及店铺照片后，平台将会进行审

核，也会有市场经理协助商家开

店。此外，平台不支持虚假图片、

AI图片，如果店家使用此类图片

被平台查到，可能会涉及虚假开

店，将会对店铺进行封店处理。

记者致电多家外卖平台客

服，均一致表示对上传门脸图有要

求。比如需要上传真实、完整、没

有遮挡的固定招牌。概念图、手机

截图、横幅/布条将被驳回。有客

服强调，在提交材料后，会有经理

去门店拜访，如果发现店面图片和

真实环境对不上，会不予通过。

此前还有媒体报道，有平台

上甚至还出现使用AI技术生成

的门头照。对此，相关平台表

示，会加强识别整改。

在某电商平台上，有商家提供“P门脸门头”“门头

设计”“菜品美化”等业务。有商家告诉记者，P门头是

用于外卖审核，200元一张图包平台审核通过，当记者提

出店面图片要真实，不要“一眼假”，店家也称可以做

到。店家还称只需提供店铺名称，就可以制作店面图

片。

尽管外卖平台以及有关部门禁止“一店多开”，但仍

存在一条帮助商家实现“多开”的中介产业链在暗中运

作。有中介声称，只需提供出餐地址、法人身份证信息

和银行卡结算信息，便能在多个外卖平台上实现“一店

多开”。

中介小王（化名）透露：“我们是通过‘套证’和‘挂靠

品牌’的方式，帮商家规避平台规则，实现多开外卖店。”

所谓的“套证”，即套用商家附近商圈内真实的、闲置的

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用他人的合法资质运营外

卖业务。另一名中介也表示，“套证和挂靠品牌可以规

避平台规则，商家想多开几个店，就套几个证。”在价格

方面，多开一家店收费1500元，多开两家收费2800元，

多开三家收费4000元，商家可以任意选择平台。小王

称：“一般5个工作日左右，店铺就可以办理下来。”

平台回应

店面“照骗”从何而来？
为何可以“一店多开”？

中介产业链在暗中运作
花1500元就能多开一家店

律师说法

委员建议

店面图片作假？平台会进行审核

针对“一店多开”现象，几家

主流外卖平台客服均向记者表

示，平台禁止“一店多开”。

客服表示，一个线下门店同

时经营多个线上外卖店、一个实

体店面开设多个外卖账号都属

于“一店多开”。平台会通过线

下专人巡查、骑手上报等方式进

行监管。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此前多

地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多起相关

案例，如，5 家不同名称的外卖

店共用同一张营业执照与食品

经营许可证；通过伪造证件，开

设多家外卖网店；利用与其相

邻的门店通过同一食品加工区

制售食品，在平台从事外卖食

品销售等。

“一店多开”？平台会线下专人巡查

“消费者点外卖，商家的门

面图、宣传图、评价均是重要的

参考。”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

师何生廷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若外卖商家使用虚假

图片，或者盗用网图用作店面

图，这种行为明显误导消费者选

择，违反电子商务法、广告法相

关规定，应对乱象予以查处。

此外，根据广告法第 4 条规

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

消费者。“商家使用虚假的门面

图，显然存在虚假内容，本质上

也是一种虚假宣传，涉嫌违反

广告法，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依

据广告法对相关违法商家予以

处罚。”

何生廷表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和《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

理办法》，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的

地址必须与实际经营地址相

符。若外卖商家属于“一店多

开”，即多家不同店铺在同一地

址经营，实际上与经营许可证的

地址不符，属于违规经营，平台

应严格禁止商家上述行为。

“我建议，平台方面应建立

健全严格的商家入驻审核机制，

并加强对商家的日常监督管理，

可以鼓励消费者和骑手对‘一店

多开’等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一

经核实，及时对违规商家进行处

理。”何生廷说，市场监管部门也

可以加强与平台的沟通协作，及

时获取平台上商家的经营信息

和违规情况。定期组织对网络

餐饮服务的专项检查，加大对

“一店多开”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查处力度，对违规商家依法进行

行政处罚。

商家使用假门面图是虚假宣传

“在日常观察中，我注意到不

少消费者在平台点餐时，误以为所

选商家具备堂食空间，实则仅为后

厨作业点。这种‘假堂食’现象不

仅影响消费体验，也对行业公平构

成冲击。”广州市政协委员、民革广

州市委员会常委徐科飞表示。

对此，他建议广州率先推动

“无堂食外卖店”标识制度，将其

纳入平台信息展示的强制性规

范。具体而言，平台应在商家页

面显著标注“仅外卖，无堂食空

间”，避免误导。对于标注堂食

的商家，应建立图像核验机制，

确保门店照片与实际空间一

致。再者，市场监管部门可与平

台共建“标签抽检机制”，对高投

诉率商户进行实地核查。这一

制度切口虽小，但落地性强，回

应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助于

推动平台责任的细化与落实。

当然，任何新规范的推行都

可能遇到一些现实问题，他提前

考虑到完善和落地。如何确保

标识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徐科

飞提到，平台需要建立有效的审

核和更新机制，确保商家如实申

报其经营模式（例如是否存在隐

蔽的、极少量堂食座位），防止

“假标识”或“不标识”。

其次是商家可能的顾虑与

成本问题。部分商家可能会担

心，“无堂食”标识会被部分消费

者误读为“不正规”或“档次低”，

进而影响订单量。需要引导公

众正确理解“无堂食”仅是模式

不同，并非品质差。

“标识只是第一步，并非一

贴就灵。”他强调，后续监管需要

持续发力。它必须与“明厨亮

灶”（让消费者通过直播监督后

厨）、“食安封签”（确保配送过程

不受污染）、日常巡查及消费者

评价投诉机制等相结合，才能形

成监管闭环。

创新“无堂食外卖店”标识制度

建议加大随机抽查抽检力度

■×良·日式咖喱饭店实际店面。

■×金汤·炖

足四小时（天

河店）内，店

员光着膀子

制作餐食。


